
1150120校務會議提案討論： 

提案(校安中心)：擬廢止「國立北門高級中學學生獎懲委員會設置要點」。 

說明： 

一、 依教育部114年12月18日臺教授國部字第1145807038D號函辦理。 

二、 因本校「國立北門高級中學學生獎懲委員會設置要點」與教育部之條文有諸多出入，故依母

法新增要點，原要點予以廢止。 

 

國立北門高級中學學生獎懲委員會設置要點（廢止）  

一、依據：本校教師輔導與管教學生實施辦法辦理。  

二、校長應邀集校內相關行政人員、家長會代表、非兼行政工作教師代表及學生代表，共同訂定

學生獎懲委員會組織、獎懲標準、運作方式等規定，並提校務會議通過 後實施。  

三、學生獎懲委員會設置：學生獎懲委員會置委員七至十五人，任期一年，任期自八月一日至隔

年七月三十一日，均為無給職，且本委員會之委員，不得兼任學生申訴評議委員會之委員。

其組成方式如下：  

(一) 學務主任、輔導處代表、教務處代表、生活輔導組長為當然委員。  

(二) 行政人員代表。  

(三) 家長代表。  

(四) 教師代表（非兼行政職務者）。  

(五) 學生班聯會代表。學生獎懲委員會由學務主任擔任主任委員。  

四、學生獎懲委員會開會時，應有委員三分之二以上親自出席，始得開議。獎懲之決定應經出席

委員二分之一以上同意，始得決議。開會時，如涉及委員利害關係之 議案時，該委員應行迴

避之。  

五、全校教職員工對學生獎懲事件均有提供相關資料之權利與義務，俾學校依一定程序辦理獎懲

事宜。  

六、學生之獎懲依據，以本校「學生獎懲實施要點」為標準。  

七、得於學期中不定期及期末定期召開學生獎懲委員會，仲裁暨審議學生大過（含）以上之懲

處、重大違規情事及德行成績考核丁等之案件。  

八、學生獎懲委員會審議學生大過（含）以上之獎懲、重大違規事件及德行成績考核丁等之案件

時，應秉公正及不公開原則，瞭解事實經過，並應給予學生當事人或 家長、監護人陳述意見

之機會，必要時得予列席說明。  

九、學生獎懲委員會為重大獎懲決議後，應做成決定書（格式如附件一），並記載事宜、理由及

獎懲依據，通知學生當事人及其家長或監護人，必要時並得要求家長或監護人配合輔導。前

項決定書，應經校長核定後執行，校長認為決定不當時，得退回再議。  

十、學務處對學生之處分或措施應於通知書上，附記「如有不服本處分，得於處分書送達之次日

起二十日內以書面載明理由向學生申訴評議委員會提起申訴」。  

十一、 本辦法經校務會議審議通過，由校長核定後施行，修正時亦同。 

 


